
 

关于各单位重新填报《服务器开通校外访问服务登记表》的通知 

 

各部门及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

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安全管理协议》

和《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用户协议》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规定，为了更好地

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实现校园网间计算机联网、信息资源共

享，并和国际计算机网络互连及加强对计算机网络的安全管理，需各单位及部门

清查使用服务器对外服务情况，并统一重新填报《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开通校外访

问服务登记表》，登记服务器开通服务及端口等相关信息，以便消除安全隐患，

保障服务器及网络安全。 

 请各部门及单位根据附表一，清查使用服务器情况；并填写附表二，将表格

打印版于 2017 年 3 月 31 前，报送网络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网络办公室(海珠校

区英东楼 716 室)。逾期未填报并报送表格将视为不需要对外开放服务，届时会

关闭其对外访问服务，以消除安全隐患，保障服务器及网络安全。 

联系人：李老师、黄老师  电话：89002002 

        

网络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2017 年 3 月 14 日 

 

 

 

 

 



附表一： 

序号 名称 
 

所在部门 内网 IP  

1 教务管理系统 教务处 192.168.2.43 

2 教务处-论文管理系统 教务处 192.168.3.9 

3 新闻网服务器 宣传部 192.168.2.4 

4 图书馆 图书馆 192.168.89.2 

5 图书馆 图书馆 192.168.89.5 

6 图书馆 图书馆 192.168.89.4 

7 图书馆 图书馆 192.168.89.9 

8 图书馆 图书馆 192.168.89.8 

9 图书馆 图书馆 192.168.89.6 

10 财务处网站首页 财务处 192.168.94.250 

11 财务处 财务处 192.168.94.251 

12 财务处 财务处 192.168.2.23 

13 财务处一卡通 财务处 192.168.35.12 

14 54-总务处 总务处 192.168.140.1 

15 植物保护服务器  192.168.30.1 

16 植物病理研究所 植物病理研究所 192.168.29.39 

17 信息学院 信息学院 192.168.19.100 

18 科技处 科技处 192.168.3.1 

19 编辑部 编辑部 192.168.2.29 

20 研究生处 研究生处 192.168.33.3 

21 档案系统 档案室 192.168.2.28 

22 英东楼-8楼实训室 信科院 192.168.85.8 

23 英东楼-8楼实训室 信科院 192.168.85.6 

24 蓝鸽系统 外语学院 192.168.2.31 

25 外语网站 外语学院 192.168.2.32 

26 白云外语学院 外语学院 10.100.103.213 

27 白云四六级云积系统 1  10.100.101.121 

28 白云四六级云积系统 2  10.100.101.122 

29 白云四六级云积系统 3  10.100.101.123 

30 白云档案室监控 1  10.100.104.1 

31 白云档案室监控 2  10.100.104.2 

32 白云档案室监控 3  10.100.104.3 

33 白云档案室监控 4  10.100.104.4 

34 白云计算科学部门首页 计算科学学院 10.120.10.33 

35 白云计算科学网络课程 计算科学学院 10.120.10.35 



36 白云化学考试系统 化学化工学院 10.120.10.45 

37 
白云信息科学计算机考

试系统 
信息科学学院 10.21.80.102 

38 学生处-综合测评系统 学生处 192.168.2.56 

39 学生处-学生服务系统 学生处 192.168.3.4 

40 90周年校庆捐款网站 教育基金会 192.168.3.24 

 

 

 

 

 

 

 

 

 

 

 

 

 

 

 

 

 

 

 

 

 

 

 

 

 

 

 

 

 

 

 

 

 

 

 

 

 

 

 

 

 

 



附表二：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开通校外访问服务登记表 

申请单位:  服务器信息  

系统及安

全负责人 
 联系电话 

办公： 

手机： 

内网 IP  公网 IP  

域 名  开通端口  

开通服务  物理位置  

开 

通 

校 

外 

访 

问 

服 

务 

安 

全 

协 

议 

 

为了更好地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实现校园网间计算机联

网、信息资源共享，并和国际计算机网络互连及加强对计算机网络的安全管理，参

照《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安全管理

协议》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协议。 

一、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安全保密制度的规定； 

二、网站建设要本着“谁建设谁负责”的原则，各单位和申请人是第一责任人； 

三、不得利用国际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等违法犯罪活动； 

四、不得侵犯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五、不得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妨碍社会治安的信息和淫秽色情等信息； 

六、不得在网站上发布商业广告； 

七、不得在网站上开设各种形式的论坛； 

八、不得在网站上使用或传播未经授权的软件； 

九、开通校外访问服务有效期内，不得变更端口用途和服务内容； 

十、必须使用校发文件规定的学校统一称谓和徽标。 

对于违反上述管理规定及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件的，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管理规定》等

有关法律的规定，服务器及系统负责人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若出现广

东省公安厅、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市公安局通报批评安全事件的，申请单

位应积极配合网络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技术人员，按要求做好安全事件处

理工作，在完成整改之前，技术中心依法依规关停其对外开放服务。 

2017年 3月 1日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网络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我同意本协议所规定的内容并承担相应网络安全责任。 

申请人签字：                     日期 

所在部门意见 
 

所在部门领导签名                   盖章 

网络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领导意见 
 

操作者  处理情况  

 


